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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明峰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辅导工作的评价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明峰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事宜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会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辅导机构”）以及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本次发

行上市进行了相关辅导工作。根据《浙江证监局拟上市公司辅导工作监管指引》

等相关法律规范的规定，本所就本期辅导工作评价如下：

辅导机构已根据发行人运行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辅导计划及实施

方案，并有序开展了辅导工作。辅导机构就辅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能够及时召开

中介机构协调讨论会，并向发行人提出整改建议，协助发行人建立长效规范运行

机制。发行人及其接受辅导人员积极配合辅导机构，按照要求提供有关发行人治

理结构、法律、业务运营等材料，对运营中的不完善之处根据辅导机构的意见进

行了整改。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本期辅导工作结合实际情况得以实施，基本达到了预

期的辅导目的和效果。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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